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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建质函〔2015〕2197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启动全省

建筑施工安全标准化评定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企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工作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已于9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全面开展我省建筑施工安全标准化评定（以下简称标准化评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定目的
通过在全省深入推进标准化评定工作，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行为，改善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强化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基础管理，促进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评定主体
我厅负责全省建筑施工标准化评定管理工作，并委托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总站具体组织全省建筑施工企业开展标准化评定工作。
建筑施工项目标准化评定工作由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以下简称项目评定主体）实施评定。
三、评定范围及对象
建筑施工企业标准化评定对象为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建筑施工企业。
建筑施工项目标准化评定范围为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施工许可证的新开工、在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评定对象为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专业承包单位、劳务分包单位。
四、有关事项
（一）标准化评定工作严格按照《实施细则》要求执行，采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我厅配套建立了“广东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信息系统”（以下简称评定信息系统）。评定信息系统自今年9月1日至12月31日试运行，于2016年1月1日正式运行，评定信息系统网址：http://120.24.80.178/aqkp2015。
（二）标准化评定工作分阶段实施。为确保标准化评定工作的顺利实施，2015年12月31日前为标准化评定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全省各建筑施工企业应熟悉掌握评定信息系统的使用，全面汇总、及时填报相关标准化评定材料，各级项目评定主体应督促辖区内建筑施工项目及时开展标准化评定工作，并将有关信息上传到评定信息系统。2016年1月1日起，建筑施工企业在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时，除须提交目前要求的申请材料外，还须提交《建筑施工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结果告知书》。
（三）考虑到《实施细则》颁布前我省未开展标准化评定工作，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在现有效期内的项目标准化评定信息不齐，故“企业近三年所承建的已竣工工程项目安全生产评定合格率”暂不作为现有效期内的建筑施工企业安全标准化评定条件。
（三）原《广东省建设工程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粤建管字〔2000〕145号）自《实施细则》施行之日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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